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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利害关系人 ：
近日，陕西盈信汇聚置业有限

公司向我局申请审批陈仓区水莲路

御金湾项目总平面规划方案。项目

位于水莲路以东、南环路以北、屈家

南路以北、锦绣园住宅小区以北，新

建总建筑面积约2.1万㎡。经审核,

拟同意该项目总平面规划方案。

现将该总平面规划方案予以

公示，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公示期间，相关利害关系人对该总

平面规划方案如有意见和建议，请

以书面或者电话形式向我局反映。

公示地点：项目现场、《宝鸡

日报》、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网站

公示日期：自发布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高工

联系电话：3260255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 年 9 月 12 日

说明 ：
1. 图中所注距离: 均为建筑外墙皮尺寸（含保温及饰面层），道路指路缘石内

缘。2. 图中所注坐标: 建、构筑物指外墙轴线交点及用地红线折点坐标。3. 图中
所注建筑物高度均指首层室外地面至女儿墙的高度。4. 图中所注坐标、标高、曲
线半径均以米为单位。5. 本图仅供建筑物定位放线使用，室外场地道路、绿化场
地等另详景观设计。6. 本项目设计符合国家及当地有关日照标准。7. 本项目设
计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花坛、绿地的设计待定，要与环境设计统一考虑。
GB 50016-2014）（2018 年版）要求。8. 花坛、绿地的设计待定，要与环境设计统
一考虑。9. 总平面图定位以甲方提供场地坐标系为准。10. 消防车道宽度不小于
4m。11. 道路具体定位待道路施工图完成后，详见道路施工图。12. 规划设计条
件中公厕布置在 1# 商业楼 1 层，结合物业用房一起设置。13. 停车场全部采用镂
空植草砖方式，且地下基础采用透水材料铺设。14. 本项目公共停车场配建充电
基础设施的车位不低于 10%，具备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的车位不低于 25%。

《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出版发行
为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教育部

和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国家安全教育大学

生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已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

出总体国家安全观。10 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

论同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实践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战略

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国家安

全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论创新。

《读本》是第一部全面系

统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

编教材，是高等学校开设国家

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的权威

用书。全书由导论和 10 章构

成。导论主要介绍我国国家安

全形势和大学生学习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基本要求，第一至

十章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理论体系、筑牢各重点领域安

全屏障、新时代大学生践行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等

展开。《读本》充分反映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

涵、核心要义，充分反映新时

代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开

创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对于

引导新时代大学生系统把握

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维护国

家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    

       （据新华社）

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二审 
拟完善学生军训有关规定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
电 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 10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二次审议。修订草案二审稿

进一步完善学生军训有关规

定，明确驻地军事机关在组

织学生军事训练中的职责，

规定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

段学校应当按照学生军事训

练大纲，加强军事技能训练。

据悉，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国防

教育法修订草案进行初次

审议后，有常委会委员、地

方、基层立法联系点和社会

公众提出，学生军训工作需

要军队在教员、场地、设施

等方面提供必要协助，修订

草案应当对驻地军事机关

在组织学生军事训练中的

职责予以明确。对此，修订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 ：驻地

军事机关应当协助学校组

织学生军事训练。

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

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

校应当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

纲，加强军事技能训练，磨炼

学生意志品质，增强组织纪

律性，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学

生军事训练大纲由国务院教

育行政部门、中央军事委员

会机关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为体现学校国防教育对

征兵工作的重要作用，修订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学校

国防教育应当与兵役宣传教

育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

兵役意识，营造服兵役光荣

的良好氛围。修订草案二审

稿还对开展预备役人员教育

训练等规定予以完善。

宝鸡城乡居民2024年医保缴费开始啦 
李雷  淑娟

近日，宝鸡市医保、教

育、民政、财政、农业农村、卫

生健康、税务和妇女联合会

八部门转发了陕西省《关于

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

知》，并明确我市参保缴费相

关规定。2024 年居民医保

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不低于

670 元，个人参保缴费标准

为每人每年 400 元。居民医

保集中缴费期为 9 月至 12

月 20 日。

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

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保

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

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

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

民医保。鼓励大学生在学

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落实

参保相关政策。军人退出

现役当年及其随军未就业

配偶、参保年度应届外地

市毕业回宝大学生及其他

未参保大学生、参保年度

职工医保断保人员、刑满

释放人员、失联人员、未在

集中缴费期参保的享受参

保资助的各类人员、相关

部门新认定的下一年度可

享受参保资助的各类人员

等，均按照我市 2024 年居

民医保个人参保缴费标准

缴纳医疗保险费。

二类救助对象参保资助标准

从50%提高到80%

1. 特困人员、孤儿（含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

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全

额资助，资助标准400元。

2.低保对象和纳入监测

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

缴费部分给予定额资助，资

助标准由原来 50% 提高到

80%，2024 年每人资助 320

元，享受资助后个人承担部分

80元由参保人员自行缴纳。

3. 农业农村部门认定

的返贫致贫人口，过渡期内

按规定享受参保资助政策，

按照低保对象资助标准给予

定额资助。

补缴时间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3月 31 日

全市居民医保集中缴费

期为 9 月至 12 月 20 日。如

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或缩

短集中缴费时间，由省税务

部门同医保等部门商定后

向社会公告，全省统一执行。

2024 年居民医保参保缴费

设置补缴期，补缴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一般参保人员在集中缴

费期内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费，缴费后居民医保待遇

享受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补缴期内缴

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设

置固定待遇等待期 3 个月。

未在集中缴费期或补缴期参

保缴费的，不得享受参保年

度的居民医保待遇。

建立连续参保人员

和零报销人员激励机制

未在集中缴费期或补缴

期参保缴费、待遇享受期开

始后需参保且政策允许参保

的特殊人员，按全省规定的

个人缴费标准完成参保缴费

后，待遇享受期从居民医保

缴费后的次月起。

个人缴费享受分类资助

的参保人员，应在集中缴费

期参保，未在集中缴费期参

保的，不享受个人缴费分类

资助政策，可按全省规定的

个人缴费标准缴费后，享受

原认定身份的医保待遇，待

遇享受期从居民医保缴费后

的次月起。

参保年度内动态身份变

更人员，身份变更的次月起享

受身份变更后新身份相应医

保待遇。跨月住院期间身份变

更人员，当次住院按有利于参

保人员待遇享受原则执行。

将参保居民在门诊发生

的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相关

医疗费用纳入门诊保障，享

受普通门诊统筹待遇。

拓宽城乡居民“两病”

（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

保障服务范围。将二级定点

医疗机构纳入城乡居民“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服务范围，

探索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

药店提供的“两病”药品纳入

门诊用药保障范围，支持患

者凭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结

算和配药。

建立对居民医保连续参

保人员和零报销人员的大病

保险待遇激励机制。自 2025

年起，对断保人员再参保的，

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3000 元；对连续参加居民医

保满 4 年的参保人员，之后

每连续参保 1 年，提高大病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3000 元。

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

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3000 元。

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激

励，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我

省大病保险封顶线的 20%。

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

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

销激励额度清零。

自 2025 年起，除新生儿

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

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

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

后固定待遇等待期 3 个月。

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

保 1 年，原则上在固定待遇

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

等待期 1 个月，参保人员可

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

期，每多缴纳 1 年可减少 1

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

断缴 4 年及以上的，修复后

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

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缴费标准按照全省城

乡居民个人缴费标准执行。

特殊人员参保缴费政策
1. 职工医保断保人员

参加职工医保期间发生

中断参保后需参加当年居民

医保的人员，应在中止原参

保关系后及时办理居民医保

参保登记。按照全省统一规

定的个人缴费标准完成缴费

后，待遇享受期为参加居民

医保缴费后的次月起至 12

月 31 日或再次变更日。

2. 新生儿

(1)2025 年 1 月 1 日起，

新生儿出生90天内由监护人

在新生儿户籍所在地或居住

地医保经办部门办理参保登

记，缴纳出生当年医疗保险

费，待遇享受期为出生之日起

至出生当年 12 月 31 日：新

生儿出生当年未在90天内缴

纳出生当年医疗保险费，当年

内可按照全省统一规定的个

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缴费完

成后，待遇享受期为出生当年

缴费的次月起至12月 31日。

(2）新生儿出生日期距离当年

12 月 31 日不足 90 天，如享

受出生当年医保待遇，须在出

生后90天内缴纳出生当年医

疗保险费，待遇享受期为出生

之日至当年 12 月 31 日；如

享受出生次年医保待遇，须在

出生后90天内缴纳出生次年

医疗保险费，待遇享受期为次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未在90天内缴纳相应年度医

疗保险费，按一般人员参保缴

费及享受待遇相关规定执行。

(3）新生儿出生后死亡的，且

监护人在其出生之日起90天

内为其参保缴费的，出生后发

生的医疗费用按政策规定予

以报销。

3. 大学生

(1）当年已入学大学生

及新入学大学生以学籍为依

据，参保缴费后，自缴费完成

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2）

参保年度内应届毕业的参保

大学生，在陕西省的医保待

遇享受期延续至当年 12 月

31 日。毕业后参加职工医保

或迁出陕西省迁入外省的，

按相关规定办理。(3）大学

生参保缴费启动时间各统筹

区可结合本地实际与本通知

印发时间同步实施。 


